
  (一) 

待准文件  文件 D F M  1 6 / 2 0 1 4  

期限：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 文件 D H  4 2 / 2 0 1 4  

     (星期二 )下午六時前    文件 S T D C  3 2 / 2 0 1 4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 

 

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地區小型工程  

預留中央款項的建議 及撥款安排  

 

目的  

 

本文件旨在：  

 

( a )  簡 述 在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整 體 撥 款 下 預 留 中 央 款 項 的 慣 常 安

排及具體使用範圍；  

 

( b )  簡 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下 稱 民 政 總 署 )將 會 繼 續 採 用 由 上 個

財政年度開始，由民政總署總部統一支付顧問費及駐地盤

員工支出的有關安排；  

 

( c )  簡述有關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經常開支的安排；以及  

 

( d )  提 交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沙 田 區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的 撥 款 預

算，並徵求沙田區議會 (區議會 )、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(地

管會 )和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(發房會 )同意有關建議及安排。 

 

背景  

 

2 .  自二零零八年地區小型工程計劃設立以來，民政總署每年均會

在地區小型工程整體撥款下，預留一小筆款項作為中央款項，以應付

可 能 出 現 的 跨 區 緊 急 工 程 及 各 區 年 度 內 其 他 不 可 預 計 的 現 金 流 量 需

求 。 在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， 預 留 的 款 項 與 上 個 財 政 年 度 相 同 ， 即

4 2 0 萬元。  



  (二) 

 

3 .  此外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本年一月十日通過撥款 3 億 4 , 0 0 0

萬元，供十八區區議會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推展地區小型工程。與

上個財政年度的安排相同，當中的 2 , 0 0 0 萬元撥款是供民政總署統一

支付顧問費及駐地盤員工的支出。  

 

預留中央款項的建議  

 

4 .  一如自地區小型工程在二零零八年推行以來的安排，民政總署

現建議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整體撥款下，預留撥款作中央款項作

下列用途，而今年建議預留的款項和去年一樣，即 4 2 0 萬元：  

 

( a )  各 區 緊 急 工 程 ， 例 如 在 發 生 水 浸 的 地 點 進 行 緊 急 疏

浚、地區設施在意外中受到損毀須緊急維修等；以及  

 

( b )  各 區 在 年 度 內 其 他 不 可 預 計 的 現 金 流 量 需 求 或 需 要

由民政總署統籌涉及多區的工作等。  

 

5 .  如有需要，各區民政事務處或項目的負責人員，可就需要中央

款項支付的項目擬定撥款申請覆文，包括列明使用中央款項的原因 ，

向民政總署申請。  

 

6 .  若年度內預留的中央款項已全部用完或作出承擔，而個別地區

有緊急工程須進行，則該等開支須從當區獲分配的撥款支付。在此情

況下，當區民政事務處或有關部門會就該等項目徵求區議會相關委員

會的同意。若項目有逼切需要由有關部門在短時間內進行，當區民政

事務處或有關部門會在情況許可下，在施工前徵求相關委員會主席或

副主席的同意，並盡快向相關的委員會徵求後補同意。若在 年中的財

務狀況評估中，估計中央款項在年終會出現剩餘，會將剩餘款項撥交

有需要的地區使用，確保資源善用。  

 

由中央統籌支付顧問費及駐地盤員工開支的安排  

 

7 .  在推行地區小型工程時，區議會可委託定期合約顧問作為工程

代理人。政府 引入定期合約顧問的模式，既可省卻為每項工程招聘工

程代理人的行政工序，同時也可縮短施工前的前期工作。定期合約顧

問公司必須從建築署的核准名單內透過公開招標委聘，而顧問費亦是

透過公開招標決定。該等顧問公司由建築師領導，包括不同範疇的工

程專業人員，可以提供更有創意的設計，亦可處理較大規模和較複雜

的工程。  

 



  (三) 

 

8 .  自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開始，民政總署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

請 在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增 加 2 , 0 0 0 萬 用 撥 款 以 統 一 支 付 顧 問 費 及 駐

地盤員工的支出。由於區議會無需再支付顧問費用，將會有更多實質

可用資源投放在推行地區小型工程。這項安排可以釋除以往因顧問的

費用及駐地盤員工的支出，需由個別區議會的小型工程計劃撥款內支

付以致部份區議會認為，委派定期合約顧問推行地區小型工程費用昂

貴 因 此 減 低 了 區 議 會 將 工 程 交 由 合 約 顧 問 負 責 執 行 的 意 欲 。 有 見 及

此，民政總署由去年 四月一日開始統一支付顧問費及駐地盤員工的支

出，以鼓勵區議會採用定期合約顧問的服務，加快地區小型工程的進

度。   

 

9 .  民政總署會不時檢討顧問費及駐地盤員工支出的使用情況，若

估計支出會超越新增的 2 , 0 0 0 萬元，民政總署會在分派有關工程項目

給合約顧問公司時，商議 將超出的費用延至下一財政年度支付。若估

計有剩盈情況，會適時將餘款撥交有需要的地區使用，確保資源善用。 

 

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經常開支  

 

1 0 .  民政總署會因應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建成後所需的經常開支，除

3 億 4 , 0 0 0 萬撥款用作推行新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，另按年向十八區

區議會提供撥款，以支付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經常開支，而本 年度這

方面的撥款約 2 , 5 0 0 萬元。  

 

1 1 .  另外，地區小型工程整體撥款及經常開支的合計撥款預計於本

屆至下屆區議會任期內逐步遞增至 4 億元，以達至上任 行政長官於二

零一一至一二年度施政報告所訂定的目標。  

 

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 的分配安排  

 

1 2 .  區議會本年度所獲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為 2 1 , 1 5 4 , 0 0 0 元，所獲撥

款與去年一樣。現建議按照去年撥款分配安排，將本年度所獲撥款按

下列安排分配給地管會及發房會，詳情臚列如下：  

 

 
地管會  

(元 )  

發房會  

(元 )  

沙田區共獲撥款  

(元 )  

本年度建議撥款分配  1 4 , 1 5 4 , 0 0 0  7 , 0 0 0 , 0 0 0  2 1 , 1 5 4 , 0 0 0  

 



  (四) 

議決事項  

 

1 3 .  請 地 管 會 和 發 房 會 委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上 文 第 十 二 段 有 關 二 零 一

四至一五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的分配安排 。  

 

1 4 .  請區議會議員：  

 

( a )  考 慮 並 通 過 上 文 第 四 至 六 段 就 預 留 中 央 款 項 所 述 的 建 議 和

安排；  

 

( b )  備 悉 上 文 第 七 至 九 段 由 中 央 統 籌 支 付 顧 問 費 和 駐 地 盤 員 工

開 支 的 建 議 、 以 及 第 十 段 有 關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經 常 開 支

的安排；以及  

 

( c )  考 慮 並 通 過 上 文 第 十 二 段 有 關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地 區 小 型

工程撥款的分配安排。  

 

1 5 .  請 議 員及 委員 填妥 回 條並 於二 零一 四 年 五月 十三日 (星 期 二 )下

午六時前 交回或傳真 (號碼： 2 6 8 1  3 8 9 2 )至秘書處。  

 

 

沙田民政事務處  

二零一四年五月  

 



  (五) 

期限：二 零一 四年五月十 三日 (星期二 )下午 六時前  

 

回  條  

 

檔號  ：  文件 D F M  1 6 / 2 0 1 4  

  文件 D H  4 2 / 2 0 1 4  

  文件 S T D C  3 2 / 2 0 1 4  

電話   ：  2 1 5 8  5 3 0 8             傳真   ：  2 6 8 1  3 8 9 2  

覆  ：  沙田區議會秘書 (經辦人：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秘書 )  

 

二零一四 至一五年度地區 小型工程  

預留中央 款項的建議及撥 款安排  

 

甲部  (由地區設施管理委 員會委員填寫 )  

本人  同意 /不同意 *  文件 D F M  1 6 / 2 0 1 4 第十二段有關二零一

四至一五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的分配安排，並推薦給沙田區

議會考慮。  

 

乙部  (由發展及房屋委員 會委員填寫 )  

本人  同意 /不同意 *  文件 D H  4 2 / 2 0 1 4 第十二段有關二零一四

至一五年度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的分配安排，並推薦給沙田區議

會考慮。  

 

丙部  (由沙田區議會議員 填寫 )  

( 1 )  本人  同意 /不同意 *  文件 S T D C  3 2 / 2 0 1 4 第四至六段就

預留中央款項所述的建議和安排 。  

 

( 2 )  本人  同意 /不同意 *  備悉文件 S T D C  3 2 / 2 0 1 4 第七至九

段 由 中 央 統 籌 支 付 顧 問 費 和 駐 地 盤 員 工 開 支 的 建 議 、 以

及第十段有關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經常開支 的安排。  

 

( 3 )  如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和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通 過 二 零 一

四 至 一 五 年 度 沙 田 區 議 會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的 分 配 安

排，本人  同意 /不同意 *  上述的撥款安排。  

 

其他意見：   

 

 

 

    

簽署   姓名   日期  

 

*  請刪去不適用者。  
 


